
高雄軟體園區第二園區合作同意書 

一、 申請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立同意書人) 

願參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指定代表人)所組成

團隊，聯合提出「高雄軟體園區第二園區」投資申請。 

二、 申請團隊聲明 

    本公司已詳閱本投資申請案公告及相關附件，願遵守本案

公告相關規定。 

    本同意書所填資料全部屬實，若有不實，本公司願自行負

責，並承擔相關法律責任。 

 

此致 

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

 

立同意書人 

公司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負責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住址: 

電話: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註: 

1.採聯合申請者，應詳填此同意書用印後，置於整體規劃計畫書中。 

2.本書表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複印。 

附件 5 


